
	权力序号
	1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名称
	对盗窃电能的处罚

	备注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调查或检查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开展调查、检查、收集有关证据,提出处理建议

	       回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以较重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告知
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陈述申辩                                              当事人行使申请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对陈述申辩事实、理由和依据进行复核


                                       
	符合听证情形的


                                                  
           


	不申请听证或逾期

	当事人申请，依法举行听证会。


	           决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
能当场送达的当场送达，当事人不在场的应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


办理机构：淮北市杜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业务电话：0561-3090117    

监督电话：0561-306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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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序号 2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名称

对未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或者节能审查未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者擅自

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或者擅自更改经审查合格的节能方

案，降低节能标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处罚

备注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调查或检查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

开展调查、检查、收集有关证据,提出处

理建议

回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以

较重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告知

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

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

知当事人救济权

陈述申辩

当事人行使申请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

对陈述申辩事实、理由和依据进行复核

符合听证情形的

不申请听证

或逾期

当事人申请，依法举行听证会。

决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认定，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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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序号

		2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名称

		对未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或者节能审查未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者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或者擅自更改经审查合格的节能方案，降低节能标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处罚



		备注

		





		                  立案

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决定是否立案





                                                                                


		         调查或检查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开展调查、检查、收集有关证据,提出处理建议



		       回避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案件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给以较重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告知

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





                                                                                   


		         陈述申辩                                              当事人行使申请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对陈述申辩事实、理由和依据进行复核





                                       

		符合听证情形的





                                                  

           




		不申请听证或逾期



		当事人申请，依法举行听证会。





		           决定

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认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

能当场送达的当场送达，当事人不在场的应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





办理机构：铜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业务电话：0856-5230929        


监督电话：0856-522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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